
土木与交通学院用印审批单
编号：
	事项负责人
	（教工姓名）
	经办人
	
	联系电话
	

	事由
	请按相关需盖章材料标题填写，勿简写（打印可删除）。












事项负责人（亲笔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（必填）：


	审批单位
	审批意见（请注明具体审核意见，例如：同意。请慎用“情况属实”“已阅”等）：



[bookmark: _GoBack]

审批负责人（亲笔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（必填）：


	受理单位
	党委办公室（211）  团委办公室（216）  党政办公室（215）  其他             

	用印类别及数量
	（  ）科研类             （  ）设备及资产类     （  ）研究生材料         （  ）本科生材料    
（  ）财务类             （  ）人事类               （  ）党务类                （  ）其他    

	备注
	1. 请在受理用印类别前括号内打”√”，并在下划线上写明用印数量，其他的画“×”。
2. 事项负责人为在职教工，不可写经办学生。




